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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電池生產線

信義儲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有關標題事項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補

充公告內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補充公告旨在提供有關買賣

協議之補充資料。

代價之基準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電池生產線的售價乃由訂約方根據類似資產的現行市價經公平

磋商後達致。電池生產線主要由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一年期間收購，總成

本約為人民幣 176.0百萬元。業界在儲能電池方面已經進行了廣泛的研發工作。隨

著儲能行業快速發展及技術創新，儲能電池的容量、體積及技術路徑等方面取得了

巨大進步。因此，儲能電池技術較本集團最初投資電池生產線時大不相同。電池生

產線的規格不再代表行業最高技術水平，未必符合儲能行業最新發展趨勢，故電池

生產線的歷史成本就其現行二手售價而言僅有較少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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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透過各種渠道（包括但不限於詢問其他業界人士以及刊登於二手設備網站）物

色出售電池生產線的潛在買方，並收到約十位有意買方的報價。本集團已與各有意

買方進行溝通，了解其各自公司背景、擬定付款條款及電池生產線的計劃用途等。

董事謹慎評估有意買方的報價後最終決定接受續力新能源科技（張家港）的報價，該

報價亦為有意買方報價中最高者。因此，董事認為出售電池生產線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利益，及與續力新能源科技（張家港）公平磋商後達致之售價雖僅為歷史

成本的 14.9%，仍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訂立買賣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隨著整體供應的增加及生產技術的進步，中國儲能鋰電池產品

的平均售價近年大幅下降，自二零二三年初的約每瓦時（「瓦時」）人民幣 0.90元顯著

降至該公告日期的約每瓦時人民幣 0.28元。由於電池生產線主要用於生產本集團自

用鋰電池，故本集團的產能無法與其他能夠受益於生產規模經濟的大型專業電池製

造商相比。董事認為，自其他製造商購買鋰電池較自行生產鋰電池對本集團而言更

具商業可行性。此外，出售電池生產線亦能消除 (i)檢查大量鋰電池生產原材料產生

之品質控制成本以及製造過程中生產之任何不達標或不合格產品產生之成本；(ii)鋰

電池的研發成本，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分別產生鋰電

池研發成本人民幣 5.4百萬元及人民幣 17.3百萬元；及 (iii)不久將來升級電池生產

線以迎合市場趨勢及符合儲能行業的技術要求產生之投資成本，董事認為成本將超

過人民幣 1億元，且無法保證該升級將能產生足夠經濟效益以收回投資成本。董事

經考慮以上理由後認為，儘管預期於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將

錄得出售虧損 96.3百萬港元（有待本公司核數師審閱及最終審核），買賣協議對本集

團有利。



– 3 –

董事確認出售電池生產線將不會導致本集團儲電業務發生重大變動。本集團的儲電

業務將繼續專注於設計、製造及銷售各類鋰電池產品，包括電池模組、電池包及以

鋰電池供能的儲能系統產品。於出售電池生產線前，本集團透過以自產鋰電池為核

心的一體化研發、設計、生產、系統集成及服務，發揮垂直整合的產業鏈競爭優

勢。本集團生產的鋰電池主要用作本集團生產電池包及儲能系統的一項核心原材

料。於出售電池生產線後，本集團不再自行生產鋰電池，而將從其他電池製造商採

購。因此，本集團將不再需要研發鋰電池。鋰電池產品僅為本集團儲電業務其中一

部分，所以本集團在儲能系統方面從產品設計到生產的技術能力仍然是本集團作為

電池應用解決方案提供商向其客戶提供系統整體解決方案的核心競爭優勢。

承董事會命

信義儲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丹斯里拿督董清世P.S.M, D.M.S.M（太平紳士）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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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資料（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

公司的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

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

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日期起至少七天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的「最新上市公司公告」頁內及本

公司網站www.xinyies.com刊登。


